文革第五轮大屠杀——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 于松然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化大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最宽的一次运动。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但史学家丁抒在研究了许多档案资料之后，他结论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第16章一]“清队”中的“毛氏规律”      

1967年6月，毛泽东派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统帅的“御林军”——中央警卫部队即8341部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对“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毛泽东还先后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军宣队”中工作。据披露，毛身边的“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都参加了“军宣队”；那些能经常同毛在一起的人民大会堂118厅的女服务员，也参加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

这是权谋大师毛泽东要亲自指导汪东兴在“六厂二校”制造出个典型来。制造这个典型的目的是在密室中确定好了的：不仅要证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雜性，还要证明阶级斗争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更要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都要刻意树立一些“阶级敌人”加以打倒，借以昭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心领神会的“总管”汪东兴，不负重托，很快总结出多个挖出“阶级敌人”的“先进经验”，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军宣队”进驻后，随即在“六厂二校”开展“对敌斗争”。其中，新华印刷厂“军宣队”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由于其中多个是国民党时期进厂的老工人，因此，“总管”轻而易举地给他们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的罪名，并由此总结出了一个“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对二七机车车辆厂实行“军管”后，“军宣队”挖出了历史反革命215人，现行反革命31人，国民党等反动组织成员373名；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6%；这些人“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理论，找到了新的“证据”。他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到了1968年3～4月间，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控制武斗加剧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把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向党外的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身上转移，并给发布镇压左派造反派的《七三布告》以理论和政策上的支持。于是，他本人导演的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典型经验”，便派上了用场。

1968年5月，姚文元根据毛的新部署，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整理修改后，呈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5月1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内部指示，率先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严令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由是，在全国多地武斗犹酣之时，清理阶级队伍（下称“清队”）运动即在全国展开。对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暗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为了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亲临一线，以“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为蓝本，亲自为“清队”大造舆论。

1967年12月18日，他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显然，毛泽东是个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者。当年，他把他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政策所造成数千万饿殍的“三年人祸灾难”，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因而一意孤行地掀起“民主补课运动”，使数万基层干部和数十万“地富反坏右”弱势群体，蒙受不白之冤，成百上千人自杀或被杀。如今，他在煽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又鼓动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斗“走资派”，为了向刘、邓夺权，他又号召造反派“全面内战”、“武装左派”等等。他一系列破坏法制的倒行逆施，使红卫兵成了打、砸、抢、烧、杀的歹徒，造反派成了“全面内战”中的炮灰。但在“舆论一律”的独裁条件下，他却颠倒黑白，竟把他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说成是“地富反坏右”、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阶级敌人“幕后指挥”的结果。

然而，历史记录的是：他毛泽东的这些敌人，包括这些敌人子女、亲属，几乎无权参加任何组织；人们也不会忘记，他的这些敌人，在土改、镇反、反右、合作化、民主补课和“四清”等运动中，已遭受过反复清算和镇压；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文革中，他的这些敌人，先后又在以北京大兴和湘南道县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遭到了灭绝人伦的大屠杀！显然，他的这些敌人，早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毫无反抗能力，已变成了二十世纪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然而，在失控的“大规模武斗”中，这些“最为穷困的弱势群体”，在他的眼里，亦即在毛泽东思想里，却变成了武斗的“幕后指挥”者，变成了能左右武斗的强势群体。

为了与党内右派妥协，找出一条党内右派可以接受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196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传达出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此刻，毛泽东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已变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血统论”者。他念念不忘那些在18年前已经被他打倒了的阶级敌人，而这些敌人又在而后的历次运动中又被他整得死去活来早已退变成弱势群体，但他们有影响，有后代，人还在，心不死，一定会把“反革命”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因此，他不仅要对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与他们的子子孙孙做长期不懈的斗争。

1968年6月21日，毛泽东同尼雷尔总统谈话时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1968年7月12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1968年11月4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善于制造舆论的权谋大师毛泽东，通过亲临一线的说教，终将文革“斗争大方向”从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权力斗争上，拉回到清理“解放”后被他清理过多次的早已被清理成弱势群体的“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上来。

然而，历史给毛泽东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共执政六十年后的今天，埋葬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独栽社会主义并用“改革开放”理论和“特色”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人，既不是他“念念不忘”的“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也不是他深恶痛绝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后代，即以红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红色地主和资本家。

任何天才都有局限性，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把文革“斗争大方向”拉回到清理“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方向的决策，应当说是高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中共党内左、中、右派，迅速形成共识；党内右派们像左派一样，纷纷向毛效忠；作为“受害者”的党内右派们，刚刚摆脱掉套在身上的“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枷锁，便投入到镇压弱势群体的“斗争大方向”上来。——清理阶级队伍的决策，使走向分裂边缘的中共，复又团结了起来。

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清理阶级队伍也是通过“群众运动”组织实施的。在蔑视人权的赤文化腌缸里，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之前，都已熟知毛氏“群众运动”的无政府性和法西斯性：大“敌”当前，为了发动“群众”，不要怕犯“宁左勿右”的错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而“对敌斗争要狠”，不可姑息，不得怜悯，不能宽容——这是毛泽东考察干部对他、对党是否忠诚、立场是否坚定的党传准则。在腌缸里，各级领导干部也摸透了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的心态：犯“宁左勿右”的错误，属左倾，是方法问题，可以谅解；犯姑息、怜悯、宽容的错误，属右倾，是立场问题，不可宽恕。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们，谁也不敢忘记这个教训：在土改运动中，广东省委书记方方，因对地主仁慈手软，搞“和平土改”，违抗了他“村村见血”的教导，犯了右倾错误，被撤职查办，险些坐牢！

为了利用那些敢打、敢骂、敢冲、敢杀和敢于构陷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包括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父母官”，如广西魔头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南宁军分区司令员熊光武，6949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湖南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等等，借以达到“群众运动”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对他的这些“群众”，关怀备之，呵护有加。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还把专政的权力交给了他的“群众”。他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为了保护他的“群众”，他曾严辞警告过各级领导干部们：“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显然，毛泽东要支持、要保护的所谓“群众”，就是那些痞子、二愣子、勇敢分子和流氓无产者等法西斯分子，以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领导干部。

前面已说过，毛泽东是炮制“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的老手；在他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成了按“毛氏规律”操作“群众运动”的行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成了“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死亡”的魔爪。由于造成大量伤亡，这个魔爪，理应在这里再晒它一晒，尽管在“序幕”中已曝过：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篩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随着轰轰烈烈“清队”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设立的“专案组”，成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触目惊心的敌情”，也被他们先后制造了出来。

在《七三布告》发布后《七二四布告》发布前的1968年7月21日，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在上报的《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报告》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主意写的，因此，毛泽东迅即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宣扬仇恨主义、传播“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也培养了一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些“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干部领导下，“清队”中的“专案组”，都成了逼供信的刑堂，其成员都成了职业杀手。吉林省某设计院“清队”领导小组，在向上级报告的“群众办案”体会中写道：“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这是“群众运动”中“毛氏规律”的真实写照之一。

任何一个暴君，之所以能成其为“君”，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能天才地运用恩威兼施两手，亦即“宽猛相济”的君王统治权术。毛泽东在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立威的同时，决不会忘记张扬“天使”的一招，借以树立他赐恩泽于民的“伟大”胸怀，从而达到控制“群众运动”的目的。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

196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时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同时，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表示认同和支持，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的“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意欲引起各级干部重视。

在“清队”高潮的10月，他又发出“最高指示”说：“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此时，他明确提出在“清队”中“要注意政策”，对敌斗争中“要稳、准、狠”。

一贯坚持封建人治传统的毛泽东，他的上述说教，并非都是对“清队”讲的。但他的这些讲话，远比他在发动“清队”时说的那些杀气腾腾的“最高指示”，显然“宽容”、“理性”得多。但他的“宽容”是蔑视人权条件下的“宽容”，“理性”是毁弃法制基础上的“理性”：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亦即通过利用流氓无产者的暴戾恣睢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宽容”和“理性”，注定是个美丽的骗局和动听的谎言！请看：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却使武斗愈演愈烈，导致五六十万人丧生；
毛泽东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要注意政策”，不“搞逼供信”，却使逼供信泛滥成灾，导致三千多万人被斗，五十多万人死亡：
毛泽东多次强调“重证据”、“要稳、准、狠”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却使全国各地，捕杀成风。最高法院供认，文革中政府错判十七万多人，错杀数万人，“狠”得发狂；而在“横扫”、破“四旧”、“群众专政”中，又杀掉了数十万人，造成的冤假错案高达三百多万件！

在文革中，不论毛泽东发布的什么“立威”或“赐恩”的“最高指示”，都是以毁弃法制、践踏人权为前提，都是以肆意侵犯人权的“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方式付诸实施的。
 
这就是毛泽东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这是蔑视法制、践踏人权的中共赤文化。

毛泽东不愧是个天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他的理论家天才在于：他能把唯物辩证法哲学，归结为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理论，使人们无法指责他出尔反尔、信口雌黄的那种霸王兼恶棍的痞气。他的政治家天才在于：他策划的每项政治任务，都能借“群众运动”中的“群众”之手，进行批、斗、抄、打、杀，借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使人们无法指责他是残暴的打手和鲜血淋淋的刽子手。他的理论家兼政治家天才还在于：他能在把权力拜物教的无产阶级专政列为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掩盖住他那嗜权入魔的权力情结；还能在拒绝自我反省的基础上，用“外因论”创造出一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论”，把政策失败的主要责任，“论证”成阶级敌人破坏或下面“歪嘴和尚唸错经”的结果，妄拒自我反省，借以掩盖他领导下的中共的祸国殃民的罪行。

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看一看毛式有党、有政府、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操作过程，这句“最高指示”难道不是无耻的谎言吗？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曾按“毛氏规律”成功地领导过多次“群众运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都是侵犯人权的帮凶。

诚然，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中也不乏有良心者，例如原广东省委书记方方等。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当看见“群众”中出现侮辱、吊打、逼供信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西斯暴行时，并不认可，甚至反感，但却不敢制止，不敢“泼冷水”降温，害怕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犯下同方方一样不被毛泽东宽恕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心态，已深根于中共赤文化的基底中，使中共和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对这种屡试不爽又司空见惯的法西斯暴行，中共利用“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专权，把它淡化为“过左”、“过火”，或诡称为“扩大化”。这是中共拒绝认错、认罪、不思悔改的表现！

    因此，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再次根据“毛氏规律”去复制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在所难免！


